
 

 

 

 

學生獎懲作業流程 
 

承辦單位：學生事務處、學生總隊 

承辦人員：訓育組業務承辦人、各中隊隊職人員 

聯絡電話：(03)3282321 轉訓育組或各中隊聯絡電話，或直撥該單位專線電話 

辦理時間：事實發生後 3 日內簽辦完成 

法令依據：中央警察大學學員生獎懲規則 

注意事項：一、學生獎勵計分為記大功、記功及嘉獎等 3 種。 

    (一)記大功一次以上：簽陳  校長核定。 

    (二)未滿記大功一次：由學生事務長決行核定。 

二、學生懲罰計分為開除學籍、勒令退學或退訓、留校察看、記大過、記過及

申誡等 6 種。 

(一)開除學籍、勒令退學或退訓、留校查看、記大過一次以上：提訓育委員

會審議。 

            (二)未滿記大過一次：由學生事務長決行核定。 

          三、學生受獎懲，須經校令發布後執行之。學生之獎懲應通知其服務單位，作

為年終考績之參考；學生受記大功以上之獎勵或記過以上之處分應通知其

家長(屬)。 

四、學生申誡以上之懲罰需檢附學生報告；記過以上懲罰需先知會被懲罰學生

之輔導老師；記大過以上之懲罰並檢附調查紀錄表。 

五、學生獎懲事實應做機會教育實施團體輔導。 

六、懲處事實若構成犯罪行為者，除依本規則予以懲罰外，並依法移送法辦。 

七、受記過以上處分之學生應列為重點或專案輔導對象。 

八、學生對本校有關其受教權益所為之處分，認有違法或不當者，得於收受處

分書次日起 10 日內，向本校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。 



 

 

 

 

作業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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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開始 

 

 

 

立即知會輔導老師 

 

 

 

獎懲事實發生後 3

日內簽辦完成 

 

 

審議及公文會簽約

需 5 至 12 日 

 

 

 

 

核定後 3 日內發布

獎懲令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登錄至系統 

 

 

 

 

 

作業結束 

 

 
 

查明獎懲事實 

記過以上處分知會輔導老師 

依規定陳報 

重大獎懲案件提訓育委員會審議，若
非重大獎懲案件依權限核定 

核定後發布獎懲令並公布通知受獎
懲學員生簽收獎懲令；若屬記大功以
上之獎勵或記過以上之處分應通知
家長( 屬 )；受記過或記大過以上懲
罰之學員生分別列為重點或專案輔
導對象 

將獎懲事實登錄至生活教育暨知識管
理資訊系統，並列為操行成績 

畢業時列印學生獎懲及加減
分紀錄表納入畢業生資料檔

案 


